附件1
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请表
	本人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录取院校
	
	院系专业
	
	

	
	录取学历

层次
	本科  专科
	录取院校

位置
	省内   

省外
	院校规定报到时间
	

	家庭

情况
	家庭户口
	城镇  农村
	家庭

人口数
	
	家庭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父母工作

单位
	
	高考分数
	（文 理）

	发放高中国家助学金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卡卡号
	

	申请理由、家庭主要困难（可附印证材料）：

（申请材料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责任；如获资助后，未到学校报到，本人将主动退回资助款）

 申请人签名：           201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评审意见及公示结果：

主要负责人签名：               （公章）      201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咨询、投诉电话：0710-3518506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投诉举报电话：027-87312475

附件2：

	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学生名单表
	
	　

	
	
	
	
	
	
	
	
	
	
	
	
	
	　

	县级教育部门：                 （加盖公章）
	
	
	
	　

	
	
	
	
	
	
	
	
	
	
	
	
	
	　

	编号
	县（区、市）
	高中毕业学校名称
	学生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录取院校名称
	学历层次
	院校位置
	资金发放银行卡号
	联系电话
	是否享受过高中国家助学金或申请贷款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填表说明：

	1.“编号”从1开始，依次为2、3……，依此类推，到本县、市、区分配的总资助学生名额数为止；

	2.“县（区、市）”填写高中毕业学校所在的县（区、市），市州直属学校就读，直接填写“**市直”或“**州直”，高中毕业学校名称可以填写简称，简称中应包括“地区+学校”，如汉川一中、汉川二中等，不得写成“一中”、“二中”；

	3.“学历层次”填写“本科”或“专科”，不要填“本”或“专”或其他；“院校位置”填写“省内”或“省外”，省内高校名单见附件4，因资助标准不一致，不要把省内高校和省外高校填混淆了。填写完成后，建议使用excle“筛选”功能，把“省外”所有高校列出来，核对一下，看其中有无省内高校名单。高校名单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或湖北省招生信息网上的名单填写，不要随意加上专业，也不要填写简称。

	4. 为便于资金发放，此表加上了银行卡号，开户行原则上应该是高中国家助学金发放银行。身份证号及银行卡号都使用文本格式填列，样表格式已修改，如身份证号后出现“000”，有可能是录入错误，请注意核查；填写完成后，建议使用excle“筛选”功能看有无缺数或多数的情况。

	5. 为抽查核实受助学生信息，此表加上了联系方式及家庭住址，以上内容为必填、必报内容；是否还需要加其他内容，如高考成绩、家庭主要情况等，由各地自行决定。

	6. “是否享受过高中国家助学金或申请贷款”高中阶段享受过一次即可填写“是”，可由学校或教育局资助中心从高中国家助学金学生名单库中提取填写。填写“否”请在备注中注明家庭基本情况。


	附件3：
	
	
	
	
	
	
	
	
	
	
	
	
	
	
	

	2015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新生入学资助资金使用情况统计表

	
	
	
	
	
	
	
	
	
	
	
	
	
	
	
	
	

	县级教育部门： 
（加盖公章）
	　
	填报日期： 月  日
	　
	　
	　
	　
	单位：人、元
	　

	编号
	地级市
	县（市、区）
	上年度结余金额
	本年度下拨金额（不含结余）
	本年度可用金额
	本年度评审金额
	总人数
	省内人数
	省外人数
	本科人数
	专科人数
	本年度结余金额
	评审后已完成发放金额
	评审后尚未发放金额
	剩余资金拟发放时间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说明：第4项上年度结余金额是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认定金额，如还有增加，请单独说明原因；第5项本年度下拨金额是今年从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新下拨资金；第6项本年度可用金额为“上年结余+本年划拨”；第7项本年评审金额为完成评审工作后，实际评审人数应发放金额（=省内人数*500+省外人数*1000元），上报前请注意核对公式；第13项本年度结余金额=本年度可用金额-评审金额；第14项评审后完成发放金额是指已发放到学生的钱。请各地9月20日前第一次报送此表，如9月20日前评审资金尚未全部发放，待全部发放后需再次报送。


6
1

